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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的项目类型

（2015 年版） 

序号 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的项目类别 

1 村级及农户自用型灌溉、水利工程，农田水利设施；灌溉设

施等农田改造项目。 

2 
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整理、农田改造、农业种植、大棚种植

（不含锅炉）、少量养殖等项目。一旦形成规模化生产型企

业，应按分类管理要求重新报批。 

3 以家庭作坊为单位的小型粮食及饲料加工类项目。一旦形成

规模化生产型企业，应按分类管理要求重新报批。 

4 养殖基地标准化改造。 

5 不涉及环境敏感区* 的森林资源保护项目。 

6 不涉及土建工程的勘查项目。 

7 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三级和四级村镇道路建设、村级

桥梁建设项目。镇级桥梁原拆原建。 

8 道路、公路不拓宽路面且不增加机动车道的改造工程；排水

箱涵整治；道路、公路的照明、绿化等景观整治工程。 

9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 

10 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城市天然气管网、人工煤气管

网、分流式雨水管网、热力管网、原水管道、污水支管。 

11 工业区内供水管线、压缩空气管线工程。 

12 居民小区所有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 

13 新建、改扩建分流制雨水泵站；改建（且不新增用地）污水

泵站；改建（且不新增用地）合流制雨污水泵站。 
14 农村（户）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5 居民小区垃圾房；居民小区垃圾压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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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的项目类别 

16 城镇黑臭河道专项整治；村镇级河道整治（列入村镇以上专

项整治计划）。 
17 城市绿化类项目（公共绿地等）；场地平整等。 

18 公共厕所；绿化、环卫、市政等道班房。 

19 
不涉及食品加工的小型餐饮场所和食品零售；不产生油烟的

甜品店、饮品店、咖啡店、蒸点店、面包房、蛋糕店等小型

餐饮场所。 

20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以下项目：不含影剧院的图书、

影视、动画等文化创意企业；软件开发测试、网络公司、服

务器中心等信息化项目。 

21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以下项目：法律、财务、金融、

商贸等专业服务；租赁、中介服务；贸易、旅游中介；物业

管理、家政服务、婚姻介绍；心理咨询。 

22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以下项目：属微型企业范围的商

店、超市（且不涉及食品加工或不涉及产生油烟的餐饮内

容）、药店、书店、花店、服装店、音像店、牛奶零售店、

缝纫店、金银饰品加工店、废品回收站、彩票销售、棋牌、

游艺厅、网吧、桌游店、桌球房、快递店、文印店、不涉及

表面处理的字牌店、便利店（且不涉及食品加工或不涉及产

生油烟的餐饮内容）、美体、按摩、健身等场所；营业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下的批发零售市场。 

23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以下项目：瑜伽、舞蹈、武术等

培训；教育培训；早教中心，婴幼儿护理中心；游泳场所（不

含锅炉）。 

24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以下项目：宠物店（不含宠物医

院）、单纯住宿的旅馆和招待所。  

25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中医诊所（不含检验、化验和中

药制剂生产的）。 

26 利用现有建筑且污水纳管的以下项目：汽车美容装潢（不含

维修、喷漆）、汽车租赁、非机动车维修（且不含喷漆的）。 

27 各类城市管理监控监测系统安装和建设，标志标牌设立项

目。 

28 现有水利设施维修养护工程；现有海塘、堤防、泵闸等防洪

治涝设施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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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的项目类别 

29 工业企业大修（更换同等规模设备）、定期检修。  

30 城市现有市政管网、管道维修。 

31 道路、公路养护维修工程、及配套设施维护；现有道路、公

路补建或增建隔声屏。 
32 已建桥梁加固、维修、养护。 

33 码头加固、维修、养护。 

34 
建筑物拆除、装修、修缮、外立面改造，老旧危房改造、抗

震、加固、修缮；不涉及新增建筑面积的旧小区综合改造项

目。 

35 城区路灯、护栏、户外广告牌的安装与拆除，以及其他小型

市政设备更换和维修等项目。 
36 文物（名胜古迹）修缮。 

37 运动场地维修改造（包括体育场和体育馆）。 

38 综合利用危险废物替代原辅料进行生产活动，不增加污染物

排放的项目。 

39 
企业利用现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申请提供对外经

营服务并在原环评报告确定的利用处置量规模范围内的项

目。 

40 变配电设施不高于 100 千伏的太阳能发电、并网光伏发电项

目。 

41 光纤敷设。 

42 100 千伏及以下的输变电项目；已建变电站内电气与设备的

增设、增容、更换（电压等级不变）。 

43 使用已豁免管理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 

44 已获辐射安全许可场所的增项、更新设备（不提高辐射安全

许可证类别、不涉及新建扩建场所的情形）。 

45 能量小于 10 兆电子伏的电子加速器和 II 类 X 射线装置的

场所退役。 
注：1、*环境敏感区包括（1）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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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重要水生生

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资源性缺水地区、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富营养化水域。 

2、本名录中列明的项目，仅免于其环保审批程序，不免除项目主体应承担

的环保法律责任，必须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定及标准等，如：空调

安装需符合《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餐饮场所需符合《上海市饮

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及标准的要求不再

一一列举。 


